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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试点扩围思路确定

下半年为扩围关键时点

� �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人士获悉，

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

(

简称“房产税

试点”

)

扩围已确定“向增量开刀”的思路，

下半年将是试点扩围的关键时点。继此前

试点的上海和重庆之后，新一轮试点可能

在较大范围内铺开，杭州很可能在扩围之

列。

征收范围：确定针对增量房屋

国务院近日批转国家发改委 《关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

见》提出，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

范围。

2008

年以来，国务院在批转发改委

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文件中，均

提及房地产相关税收。综合历年的表述可

发现，从

2010

年起，文件明确使用“逐步

推进房产税改革”的说法，而此前的表述

多为“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未明确提及

房产税。

业内人士表示，高层针对房产税的表

态渐趋明确，说明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思路

逐渐明晰。尤其上海、重庆于

2011

年年初

启动房产税试点之后，推广该税种征收的

大趋势日趋明朗。

《意见》虽未明确房产税试点的时间

表，但市场普遍预期试点很可能在下半年

扩围。

由于房产税是已有税种，不存在开征

的法律障碍，但在房地产相关税种尚未整

合的情况下，房产税的开征有凭空加税之

嫌，导致一些业主的反对。

权威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出于试点顺利落地的考虑，房产税征收已

确定“向增量开刀”的思路。该思路包含两

层含义：一是对增量住房进行征税，不会

覆盖存量；二是在划定人均免征面积的基

础上，对超出部分征税。

目前，虽然不同城市拟定的房产税试

点方案不尽相同，但“增量征收”将是普遍

原则。 湖南某地税务系统负责人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当地七八成的城市家

庭拥有两套及以上房屋，如果向存量房开

征房产税，将遭遇居民的反对。

城市选择：或较大范围内铺开

对于新一轮房产税试点城市的选择，

目前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 市场普遍预

期，此前被频繁提及的杭州可能被纳入。

此前有消息称，“杭州版”房产税试点

方案今年已上报至国务院待批复，杭州征

收房产税的通知于

4

月

26

日发布并从

5

月

1

日起执行。 但截至目前，杭州并未开

展房产税试点。

“杭州版”房产税试点方案与上海类

似，对增量房屋征收房产税，同时划定人

均

60

平方米的免征面积， 以家庭为单位

综合计征。 税率分为两档，对普通住宅以

交易价格的

4‰

的税率征收，对非普通住

宅以交易价格的

8‰

的税率征收。 此外，

湖南湘潭、湖北鄂州的房产税试点方案也

已成形并于近期上报，可能在下半年一并

试点。

在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之前，全国

共有

10

个省

(

区、市

)

启动物业税“空转”试

点，包括北京、辽宁、江苏、深圳、宁夏、重

庆、安徽、河南、福建、天津。 有分析认为，

新一轮房产税试点城市可能在以上地区

中诞生。

权威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房产税试点两年后，上海和重庆的效果

并不明显。 因此，下一轮试点将在较大范

围内铺开， 可能有更多城市纳入试点范

围。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

微博

]

认为，下一轮房产税试点城市组合

将以 “热点城市

+

准备充分的二、 三线城

市”为主。 （据《中国证券报》）

不动产登记条例开始起草

明年

6

月底出台

� �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有消息称，国土资

源部近日透露，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住建部及国土部，

已经开始起草《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为即将开展

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个人不动产登记信息后期的查询权限和范围等

问题正处于研讨中。

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在随后公布的方案任务分工

中进一步明确要求，由国土部、住建部会同国务院法制办、

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

2014

年

6

月底出台《不动

产统一登记条例》，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新一届中央政府要求十分明确具体， 要通过建

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更好地落实物权法，保障不

动产交易安全， 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

权。 各方表态还显示，这一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并且

进入快车道。

在这项工作中， 国务院法制办主要负责权利适

用性法条落实等方面的工作。

国土部和住建部主要负责业务层面的工作，住

建部的业务对象是国有土地上的不动产登记， 以房

屋产权为登记标准； 国土部的业务对象是农村集体

用地上的不动产登记，以土地为登记标准。

而在此之前，住建部、国土部、林业部门、农业部

门、渔业部门、海洋部门都有自己在相应领域的登记

办法，为不动产的统一登记奠定了基础。

新的登记条例也旨在减少部门职责的交叉和分

散，将上述登记职责整合，由一个部门来承担，为未

来的改革开拓广阔的空间。

另外，整合国土部农村耕地、集体建设用地及宅

基地等登记信息是目前国土部前期登记工作的当务

之急， 个人不动产登记信息后期的查询权限和范围

等问题也正在研讨之中。 （据《法制晚报》）

京二手房

5月成交量触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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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在经历新政落地后全线下滑

后，于

5

月迎来触底反弹。 昨日，链家地产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

5

月

27

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

5550

套，虽然同比依然有

44.88%

的下滑，但环比却出现

了

17.51%

的上涨，不仅如此，市场分化也更加明显，

免税房屋成交比例大且价格坚挺； 高税房屋则仍难

成交。

报告显示，从月内成交走势看，“五一”假期后工

作日的成交量处在上升趋势。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

研究员张旭认为，一方面，

3

月集中网签的透支影响

逐渐减弱，另一方面，“

20%

个税”政策执行成为既定

事实，部分购房者由观望转为入市。 “从

5

月的成交

表现看，预计全月总量接近

7000

套，与

4

月全月相

比，环比涨幅可能在

25%-35%

。 ”

成交量的触底反弹也带来了价格的微升。 据链

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

5

月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

26934

元

/

平方米，环比微升

1.4%

，却依然难以吸引

卖房人，新增房源量继续下滑，环比下降

8.4%

。

“跟卖房人的坚持相比，购房者的观望却已经开

始松动。 ”张旭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过去的一个月

里，链家门店的新增客源环比上升了

11%

，但目前，

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成交仍以免税房和低税房为主，

高税房源与购房需求不对称，成交难度上升，或以降

价来促进成交， 除了部分换房群体和急售状态的业

主，大部分出售意愿较低，观望情绪较重，这种需求

与供应的分化对缓解市场供需矛盾产生不利影响。

谈及未来北京二手房的走势，张旭直言，目前购房

需求仍以刚需为主，受信贷、个税的综合影响，改善型

需求仍然不会大量入市， 因而短期内成交量难以恢复

到新政前的水平。 （据《北京商报》）

保障房应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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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未来深圳的保障房供应品

种只有公租房和安居型商品房两类。 与

经适房需考核申请人家庭收入、财产等

经济条件不同，安居房不再与收入挂钩，

申请人只需满足本市无房户籍，连续缴

纳社保

3

年以上，单身人士为

35

岁以上

等条件，而排序先后以户籍入深或缴纳

社保的最早时间为标准。

深圳市住建局房改处负责人告诉记

者，不与收入挂钩，是想全社会人群都能

享受有房住的机会，降低申请门槛和标

准，尽量满足无房户的居住需求，通过缩

减房屋面积，限制转让，来达到公平原

则。 “李嘉诚的儿子也可以申请安居房，

只要他满足基本条件。 ”

虽然该负责人还表示，两房的户型

均在

65

平方米以下，舒适度有限，又不

能随意转让，一般有经济条件的人不会

来浑水摸鱼。 但是，毕竟对有经济条件

的人没有限制，即使一小部分有经济条

件的人申请获得安居房，也会侵犯真正

需要靠安居房保障的一部分穷人的利

益。 也将违背设立安居房的本意。

多年前， 在经济适用房设定了严格

的准入条件

(

特别是贫困标准

)

，并制定

了从申请到排队、 从获准参加到摇号公

布的严格制度， 和相应的举报监督程序

的情况下， 还有不少开奔驰、 宝马的富

人，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冒领（得到）并

使用。

于是人们担心，如今，安居房不再与

收入挂钩， 更为喜欢贪图便宜的富人提

供了与穷人争利的机会。 因此，“一般有

经济条件的人不会来浑水摸鱼”的想法，

经不起现实利益的推敲。

住房问题事关老百姓安居的根本利

益，解决好他们的（尤其是贫困家庭）的

住房问题，是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

生活安定，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的大事。 有关部门绝不该“掉以轻心”。

就算深圳近年来较好地解决了低收

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贫困户的住房需求

矛盾已基本改善， 也不该如此乐观地估

计形势。对安居房的政策仍需深思熟虑，

防患于未然。

当前，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低收

入群体的数量与对象也将不断变化，特

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 许多行业增长乏

力的状态下，不可预见的因素加大，对安

居房的需求量并非一成不变。

即使像新加坡、 香港等这些发达国

家和地区， 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深

圳， 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也始

终常抓不懈， 对购买保障房的门槛也会

严格限定。 而且，他们在政策水平、制度

规范、 监管手段等方面都值得我们认真

学习。

尤其是， 现阶段我国的监督机制还

不完善，房屋管理制度尚未健全。户籍管

理尚存漏洞、财产状况极不透明。这一切

都为那些贪图利益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深圳对安居型商品房购买者，

不限定收入的做法明显不妥， 难以保证

安居房确实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 有关

部门尚需认真研究、完善政策，切实履行

职责，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做好安居房

工作。 （华 商）


